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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争起，只因男子将遗产赠与未出世外孙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陈炜

突如其来的肺癌，让 65 岁的李铭生命进入“倒计时”。当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
世时，膝下有两儿一女的李铭做了一个让一些人费解的决定：他一纸赠与书，将邵
东老家的房子以及手头的 10 万元积蓄留给了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。

接受赠与的孩子是女儿李梅的。有经验的老中医告诉李铭。
这个宝宝是个“带把的”。也就是说，李铭将财产赠给了自己认定
的“未来外孙”。他这么做的条件只有一个——“孩子出生后须随
母姓李”。

2020 年 11 月，李铭去世。而他留下的这纸赠与书，却成为了
子女们陷入无休止纷争的导火索。同时，这也给亲朋好友带来了一
系列疑问：老人到底为何要将房子和钱赠给尚未出世的外孙，这样
的财产赠与书是否有效，腹中胎儿能否继承外公的房子和财产？

也许这辈子李梅都不会忘记

父亲李铭下葬时的场景。那天，

她“出月子”刚满一周。

“葬礼几乎是我和丈夫一手操

办的。”1 月 31 日，李梅告诉今日

女报 / 凤网记者，父亲尚未离世，

墓地就已选好——一处离邵东老

家 3 里的山林，4 年前，她的母亲

就葬在这里。

按照习俗，葬礼在李铭去世

后 的 第 3 天 ——2020 年 11 月 13

日举行。

葬礼的前一天，李梅给父亲

的亲友挨个打电话通知，虽然考

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不能让

太多人员聚集，但她想，不能办

得太寒碜。

“算上搭灵棚、办白宴等各种

开销，总共花了 7 万多。”这钱，

李梅花得不心疼，“本来就是父亲

的钱。”当天收到的 2 万多元“人

情费”，她也一分未取，全留给大

哥李鑫和二哥李影。

然而，在李梅看来，她的慷慨

和大方，两个哥哥似乎并不领情。

她记得很清楚，办葬礼那几天，常

年身居各地，平时很少见面的三兄

妹终于相聚，但场景却异常尴尬。

“大哥像不认识我，很少跟我

说话，亲友来吊丧，他也就寒暄

几句，没什么表情，直到父亲的

棺材将要下葬封土，他才大哭了

一场。二哥更像是‘局外人’，葬

礼办完当天就走了，午饭都没留

下一起吃。”对于大哥、二哥的异

样，李梅不奇怪，甚至她更理解，

“遇到这样的事，很难有好心情”。

李梅口中的“事”并非父亲

去世，而是父亲生前留下的那一

纸赠与书。

事情还得从 2019 年11 月说起。

那时，李铭被医院确诊为肺癌晚

期。

住院的那段时间，因为李梅就

嫁在邵东，离娘家近，父亲的生

活起居都由她一人照料。然而，从

2020 年 2 月起， 李 梅 经常干 呕、

恶心，去医院一查，却是好消息，“我

怀孕一个多月了”。

没多久，乡里一名经验丰富的

老中医告诉李铭，根据日子推算和

自己把脉确认，“李梅腹中的孩子

一定是个‘带把儿的’”。

这让卧病在床的李铭欣喜不

已。

“大 嫂、二嫂 生的都是女孩，

只有我怀的可能是男孩，这对观

念保守的父亲来说是个喜讯。”李

梅说，父亲担心病重等不到外孙

出生，就写下一份赠与书，将他名

下的老房子赠给自己还未出生的孩

子。另外，老人积攒多年的 20 万

元存款也留下一半给孩子。不过，

父亲的赠与并非没有条件——孩

子出生后不随父姓，随母姓李。

李铭提出的条件，女婿刘勇倒

是看得开。

采访中，刘勇直言称 ：“有些

人可能觉得儿子随母姓就是给外

公传宗接代，但我不这么想，反

正跟谁姓都是我的孩子，至于传宗

接代，谁能保证自己子孙的姓氏一

直被传承下去。”

夫妻间是谈妥了，但李梅却不

敢将事情告诉公婆。最后，还是

丈夫用一句话、一个保证将公婆

说服。“他说他自己就是跟妈姓，

为什么他的孩子不能 跟 妈姓？不

过，他也 跟 父母保

证生二胎时，

孩子一定随

父姓。”

在 李 铭

临 终 之 前，

外 孙出生

了，而且

是 他

期 待

的 男

孩。

胎儿可不可以接受赠与？       

房 子不 给 子 女 给 外 孙，20 万元 存 款 还 分 走一

半——2020 年 4 月，李鑫、李影相继得知消息后，三

兄妹之间的矛盾开始了。

“大哥、二哥说我是‘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’，

父亲留下的房子和钱能分我一份就不错了，不可能给

我的孩子。”在李梅的叙述里，两个哥哥认为他们与

妹妹拥有相同的财产继承权，所以，钱财和房子应该

由三兄妹共同继承。

眼看道理说不通，李梅只能拿出父亲写下的赠与

书。

面对白纸黑字，李鑫、李影一致认为“父亲还没

去世，孩子也没出生，赠与书是无效的”。此后，三兄

妹开始陷入无休止的纷争当中。

腹中胎儿能否继承房子和财产，父亲生前写下的

赠与书是否有效？2020 年 9 月，李梅找到了邵阳宏晖

律师事务所张万保。

张万保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不管是以前实施

的《民法总则》，还是今年 1 月实施《民法典》，都明确

规定 ：“涉及遗产继承、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，

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。但是，胎儿娩出时为死

体的，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。”

“他人可以以胎儿为赠与对象，向其遗赠、赠与其

遗产或财产，等到孩子出生后就能取得这些财产。所

以，在立遗嘱时，为了保护胎儿的利益，应在遗嘱中

为胎儿保留必要的份额；如果没有遗嘱，则应按照继

承法的规定，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，等孩子出生时继

承。如果出生时为死胎的，则该份额由其他继承人继

承。同理，如果有人给胎儿赠送财产，胎儿享有接受

赠与的权利，孩子出生后就能够取得这些财产。但如

果出生时是死胎，则赠与无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

孩子父母等法定代理人已经接受财产赠与的，应该返

还，否则属于不当得利。”张万保如是解释。

最终，经张万保多次调解，三兄妹协商达成一致：

父亲赠与外孙的房子归外孙所有，赠与外孙的 10 万元

存款用于父亲出殡下葬开销，剩下的 10 万元钱由大哥、

二哥自行分配，李梅不得参与。

2 月 1 日晚，今日女报 / 凤

网记者 试图采访李鑫、

李影，前者只留下一

句“ 父母 已 经 走了，

我 没什么 好 说 的 ”，就

挂断了电话，后者的电

话截至 2 月 3 日记者发稿时，

始终无人接听。

在李梅看来，房屋、财

产赠与的风波已然平息，但

她很遗憾兄妹感情比以往

更淡了。

（ 文中除 张 万保 外，
其余均系化名）

特殊赠与书的由来

葬礼上的尴尬兄妹

资讯

2020 年，湖南公安为农民
工追回劳动报酬 9543 万元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讯（记者
陈炜 通讯员 颜英华 曾妍）2

月 2 日上午，湖南省公安厅召

开新闻发布会，通报全省公

安机关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

酬犯罪情况。

记 者 了 解 到，2020 年，

全省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拒

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 237 起，

刑事拘留 129 人，逮捕 44 人，

移送 起诉 164 人，为农民工

追回劳动报酬 9543 万元。

湖南公 安大力加强拒不

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侦查

工作，针对五一、春节等重要

节点 , 结合实际集中开展打击

恶意欠薪犯罪专项整治。对

立案侦查的案件 , 实行包案到

人、快侦、快破工作机制 , 特

别对恶意欠薪案件，全部要

求限期破案。同时，密切加

强同人社部门等行政单位协

作配合，开展联合执法办案

和打击整治行动，协同强化

源头监管，合力营造打击“拒

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”的浓

厚氛围。此外，省公安厅与人

社厅联合出台了《关于打击涉

嫌劳动保障违法犯罪协作机

制的工作意见》，进一步完善

工作机制，形成打击合力。

全省公安机关先后侦办了

长沙绿地融城置业有限公司

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、湘潭

湘久阳实业有限公司拒不支

付劳动报酬案、郴州郑某申

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等一大

批典型案件，有力维护了务工

者权益。同时，省公 安厅 设

立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电话，

7×24 小时直接受理全省范围

内举报线索，并对接报的线

索分门别类、逐一告知其通

过何种途径主张权益、追回

工资，对经济特别困难的被

欠薪户，指定专人会同人社部

门核查问题源头、研究解决

办法。

据悉，全省公安机关下一

步将继续坚持“以打开路”的

工作方针，采取更加有力的措

施，始终保持对拒不支付劳

动报酬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，

进一步巩固、深化和扩大战

果，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

和社会稳定。


